5層以下建築物(農舍)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作業流程



申請人填寫「5層以下住宅(農舍)」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案件申請表及檢附相關消防安全設備設計圖說、資料等(1式2份)





告知修正、複審





回覆申請人（起造人）





（檢查作業時間約七日）





符合規定








不符規定





     承辦人(各消防分隊)





排定檢查日期，並通知申請人(委託人)會同檢查住宅用火災警報器設置情形。


委託消防設備人員辦理並簽證，請檢附執業執照及加入公會證明文件(採書面審查、必要時至現場會勘)。


非委託消防設備人員辦理及簽證案件(採書面審查及現場會勘)。





依本局各分隊轄區範圍受理(分案)





結案





住宅用火災警報器檢查案件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卷1式2份，經各消防分隊加蓋職名章。(由使用執照核發單位及消防局各留存1份歸檔)





審查


符合規定





審查


不符合規定








1

